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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扭亏：“突击保壳”遭质询
近期 A 股年报密集披露，上市公司迎来业绩证伪期。

截至3月8日，30多家公司相继发布公告警示退市风险的同
时，40多家公司预告2016年度业绩扭亏。业界预计，今年
ST公司大面积“摘星”或成大概率事件。

即将告别“ST”称号的公司中，有些是经营状况改善或
资产重组成功后的真盈利，有些却是依靠变卖资产等方式
实现“突击保壳”的假扭亏。

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文，直斥部分上市公司通过年
末突击进行重大交易，规避连续亏损戴帽、暂停上市以至退
市命运的做法。

在被深交所不点名批评的三家公司中，*ST珠江2014
年、2015年连续亏损，且2015年末净资产为负，面临暂停上
市风险。2016年第四季度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以远高
于评估值的价格向关联公司转让旗下万嘉酒店股权，从而
神奇地“扭亏为盈”。

借助各种花招虚假扭亏，保住的是常年混迹于 A 股
的一批“不死鸟”，损害的却是股市正常的定价机制和新
陈代谢功能。种种乱象已经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包
括*ST 珠江在内，多家上市公司因“突击保壳”遭到沪深
交易所质询。

深交所方面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年末资产出售、重大
资产重组等交易事项的监管力度，密切关注会计处理合规
性，以及高溢价变卖资产、关联方潜在利益输送等利润操纵
行为，对年报事后审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严肃
处理。

“忽悠式”重组：监管重拳已出击
利用虚增收入、存款等种种恶劣手段，浙江九好网络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将自己包装成价值 37.1 亿元的“优良资
产”，试图通过与鞍重股份的重组达到借壳上市目的。这起

“忽悠式”重组的典型案例近日遭到监管部门顶格处罚。
3月10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透露，拟对此案违法主体罚款合计439万元，同时对九好集
团造假行为主要责任人等人采取终身禁入或5至10年不等
的市场禁入处罚。

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忽悠式重组在 A 股市场并不鲜
见。在许多“假重组、真套现”的案例中，上市公司异化成了
利益各方玩弄资本游戏的工具。

去年9月，证监会修订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严格限制并购配套融资，并对并购重组伴生的内
幕交易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今年1月，证监会表
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并购重组监管，持续完善相关制度
规则，重点遏制“忽悠式”“跟风式”和盲目跨界重组。

2月26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
态，过段时间，大家还会看到证监会公布有影响力的案子，
包括“忽悠式”重组、“忽悠式”并购。

造假上市：欺诈发行岂能一罚了之
今年2月，证监会公布“2016年证监稽查20

大典型违法案例”，“欺诈发行强制退市第一
股”欣泰电气赫然在列。

为实现在创业板发行上市的目的，欣泰电气报送包含
虚假财务报告的发行申请材料，骗取发行核准；上市后继续
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构成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在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温德乙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同时，欣泰电
气也黯然离场。

作为证券市场最为严重的欺诈行为之一，造假上市不
仅触碰了监管“红线”，更挑战着资本市场的诚信“底线”。
因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欺诈发行一直是各国证券监
管机关执法监管的重中之重。

中国也不例外。在去年针对资本市场“入口关”掀起的
一轮监管风暴中，欺诈发行成为重心。风暴甚至刮向了“前
IPO”环节。在证监会公布的20大案例中，辽宁振隆特产四
份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虽主动撤回 IPO 申请，仍因

“造假行为扰乱资本市场秩序”而遭顶格处罚。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造假上市对市场形成恶劣影响，

不能简单一罚了之。
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事长潘学先建议，提高欺诈发

行等违法成本和处罚力度，实现罪罚相适，满足打击和震慑
证券犯罪行为的现实需要。

困扰A股的“假”远不止于此。纷纷扬扬
的假消息扰乱视听，形形色色的假专家误导

投资者，层出不穷的假业绩更严重侵蚀
着股市健康的肌体。

面对种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假”，
监管者正表现出“零容忍”的姿态。市场参
与各方则期待，股市“打假”不仅仅停留于
一轮轮的监管风暴，而是通过完善的技术
手段和制度体系织就天罗地网，彻底让

造假者无所遁形。

虚假扭亏，“忽悠式”重组，造假上市……

证监会：股市“打假”正在进行时
新华社

“过段时间，大家还会看到证监会公布有影响力的案子。”不久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掷地有声。突击保壳，“忽悠式”重组，欺诈发行……伴随形形色色的以假乱真行
为进入监管视野，重拳已然出击。A股市场“打假”正在进行时。

化解医疗纠纷：“生死矛盾”的软着陆
《人民法院报》

去年，中国科学院一怀孕女博士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猝死，引发死者
家属与医院之间的一场“对峙”风波，
甚至双方单位都出面“发声”。

如何妥善化解医疗纠纷，是近些
年两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今年全
国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要从
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医疗风险第三方
转移等多渠道破解医患矛盾，实现和
谐的就医环境。

依法严惩涉医犯罪
数据显示，2016年，在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持续增长

的情况下，医疗纠纷数量较2015年下降6.7%，人民法院受理的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下降7.5%，涉医违法犯罪案件下降14.1%。

尽管如此，少数极端的暴力伤医事件，依然极大地挫伤了医
护人员的积极性，破坏本应和谐的医患关系。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冬竹说，暴力伤医事件首当
其冲是医生、护士，但最终“埋单”的却是全社会。一旦医疗机构
运行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扰，拖累的是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社会
大众也会因此成为暴力伤医行为最终的受害者。

对此，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对暴力杀医、伤医等严重涉医犯
罪依法从严惩处，依法严惩无端猜疑、蓄意报复而采取暴力手
段故意杀害、伤害医务人员的犯罪，依法严惩报复医务人员亲
属的犯罪。

2016年7月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卫计委等9部门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切实做好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工
作。对诉至法院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凡符合立案条件的，坚持
有案必立；积极开展诉讼调解，引导当事双方理性解决纠纷；对
调解不成的，及时依法判决，防止矛盾激化升级，最大限度实现
案结事了。

多方协力化解纷争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在南昌市医

疗纠纷调解中心派驻巡回法庭，山东省青岛市
市南区人民法院成立全市首个驻大型医院“医疗

纠纷法官工作室”……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在医
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与医疗机
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对接、联系和沟通，组织、动
员各方力量参与化解医疗纠纷。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
市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陈鑫表示，建立更加
高效便捷的第三方调解和仲裁机制，避免医
患双方直接冲突。调解机构要主动作为，积
极介入各类苗头性纠纷，通过合法手段保护
当事人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南州政协副主
席张加春提出，建立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法
制化为主体，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
与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相衔接的医疗纠

纷处理体系。公开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和流程，积极引导患者
依法维权，真正实现医疗风险合法化分担。

“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要从法治、德治、机制等多方面综合
治理。”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兼眼科
主任李敏建议，应通过开展打击“医闹”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医疗
体制建设、加强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等多种形式和途径，保护医
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消除医患矛盾根源
司法是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途径，却不是唯一途径，标本兼

治才是根本之策。
“医患矛盾的根源，还是医疗资源紧张、患者看病难的问

题。”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许虹说，首先要提高医护人员的薪酬水平，在全社会形成理
解、尊重医护人员的舆论氛围，让医护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有职业
自豪感。

陈鑫代表认为，必须优化医疗资源分配，从根本上改变部分
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现状，让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进
行医患沟通，医务人员在高智商的基础上也要不断提高情商，提
高沟通能力和沟通效果，做到标本兼治。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医学院董事长、院长何彬生认为，要真
正化解医患矛盾，消除“职业医闹”，避免医患纠纷呈现暴力化倾
向，促进医患关系逐步和谐，需要采取全方位多层面的对策。如
深化医疗改革，建立完善的转诊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医生
的自律，提高医疗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等。


